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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安思危強化防護

一、台北盆地易致洪災

淡水河流域面積 2，726 平方公里 ， 全長 159 公里為台灣北部第一大

河 ， 由主要支流大漢溪 、 新店溪與基隆河匯合於台北盆地 ， 經關渡隘口

後 ， 在淡水鎮流入台灣海峽 。 盆地範圍包括台北市及台北縣之三重、蘆

洲、五股、泰山、新莊、板橋、中和、永和等市鄉鎮 ， 其中高程在 20 公

尺以下者約為 240 平方公里 ， 而最低部份在海平面以下 ， 平時即為潮水所

及 。

台北盆地在 1696 年 ( 清康熙三十六年 ) 向為一湖泊 ， 由於淤積而乾

個至今還不到三百年 ， 在此二百多年期間，由大陸移民來台墾殖者漸增 ，

到了光復之後 ， 因政府播遲來台 ， 迅速發展成為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中心，

目前人口已超過四百萬 ， 成為全台首善之區 ， 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。

由於流域內的三條主要支流匯集於此低翟地區 ， 再加上受限於台北橋

段及關渡隘口之故，以致在颱洪時期之洪水無法暢洩，容易氾濫成災 。 男

外 ， 由於迅速發展初期過分超抽地下水而導致地盤下陷 ， 使得區域內之排

水不易 ， 更加重淹水災害 。 為消滅洪水災害 ， 成立防洪計畫之必要性甚為

明確 。 因為淡水河流域之洪水災害均發生在台北盆地 ， 故本計畫之治理區

域 ， 即以此盆地為限 ， 其範圍南至新店溪之新店 ， 西南自大漢溪之大溪 ，

東南至基隆河之松山 ， 總計面積 180 平方公里，河道長度共 35 公里 。

二、採大漢溪改道以疏洪

淡水河流域之防洪設施在民國四年、日據時期即開始興建大稻埋堤

防 ， 以後陸續治理主、支流 ， 興建堤防護岸 ， 並於民國廿六年擬有全面性

之整治計畫 ， 但未實施 。 自政府遷台以後 ， 台北盆地迅速發展 ， 各種情況

發生巨大變化 ， 原擬計畫已無法符合要求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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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川i喬流研討會

民國四十九年六月，臺灣省水利局成立第二規劃調查隊，針對防洪計

畫區域，開始測量調查並于以分析研究。五十二年十二月，行政院決定對

淡水河防洪問題，分為治標措施及治本研究兩部份進行 。 治本研究工作由

水利局成立淡水河防洪計畫工作處，對過去調查規劃資料作通盤研究，並

補充必要之測量、鑽探、調查、設計等工作，經整理成甲、乙、丙、丁、

戊五個方案。其中甲案以渡諜河床為主;乙案為興建主支流兩岸堤防以東

範洪流;丙案將大漢溪改道以疏導洪流;丁案將大漢溪作部份減洪;戊案

則將大漢溪及新店溪改道。以上五個方案經行政院研究比較，並邀請聯合

國防洪專家參加討論，最後決定採擇丙案，惟應再就丙案作深入立研究。

五十二年十月「淡水河防洪治本計畫草案 J 完成，其規劃之原則，在

先求下游暢通及洪流之疏分，其次為河道整治，河床汝蝶、並將大漢溪改

道，男輔以堤防及排水系統，以減低洪災損失 。 行政院於五十三年一月九

日指示:在不怯觸治本計畫之原則下，選擇其急要者先予以辦理 。 在整個

治本計畫未能定案前，擇定必要之緊急項目，先行實施，以求減少洪災損

失;並男列專款，作帥、μ阻攔吽 7 rrq"t'。

五十三年三月間，淡水河治本計畫之研議工作告一段落，行政院男邀

請美國及聯合國水利專家多人協助審議，結果認為原擬採擇之丙案，在技

術上及經濟上均屬可行，可以作為治本計畫實施立依據，惟執行時需分期

辦理。專家之審議報告書於五十四年寄達行政院。行政院即令省府以:

「臺北地區治本計畫，應以本院臺北地區河川防洪計畫審核小組建議立丙

案，採納審議報告書所提供之意見，作為今後實施臺北地區防洪之長期依

據;並分期詳訂本計畫之實施方案. . . . .. J 。 省府奉令後，即勸由水利局按

照審議之意見修訂治本計畫，並重估有關數字，作為繼續實施之依據，完

成「淡水河防洪治本計畫修訂方案」 一種，於五十五年五月十三日經行政

院接定，其內容應屬可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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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整體治理分期實施

(→計畫潭、則

台北地區防洪計畫之實施範圍為整個台北盆地，計畫之原則賓具有整

體性及永久性，不可因為一地區之防洪而增加鄰近地區之洪災 。 在符合安

全之條件下，計畫可以分期實施 ，並力求提高經濟可行性 O

L二)設計準則

(1)計畫流量

改善河道及興建堤防之目的是為使本地區獲得一相當程度之防護，考

慮台北地區為全台首善之區，且為政治、經濟及文化中心，並展望其未來

之發展，故採用 200 年頻率洪水為設計流量 。

經水文分析結果其流量為 :

大漢溪口 13,200 立方公尺/秒

新店溪口 10,300 立方公尺/秒

基隆河口 2,700 立方公尺/秒

淡水河關渡以下 25,000 立方公尺/秒

因新店溪與大漢溪匯合後之流量為 23，500 立方公尺/秒，而台北橋

下能夠安全通過之流量為 14 ，300 立方公尺/秒，故由二重疏洪道分洪

9，200 立方公尺/秒 。

(2)堤內排水

堤內排水系統之設計，在淡水河低水期，須能排除十年頻率一小時延

時之暴雨為準;在颱洪期淡水河水位高漲時，須能在 30 小時之內排除五

十年頻率 24 小時延時之暴雨 。

( 3 )河口水位

根據過去潮位記錄，推得油車口颱洪期之強潮滿潮位平均標高為 2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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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尺，故河口水位定為 2.40 公尺，以作為往上游推算水位之起點。

ω治理工作內容

治理工作之內容主要包括興建堤防、改善河道、開闢疏洪道、興建排

水系統，以及改建橋樑、道路、渠道等 。 治理計畫係採用分期實施方式進

行，分期實施固然一方面可以籽援財務負擔，另一方面可使災害情況嚴重

地區盡早獲得保護，但最重要的是在於因治理所導致之河況改變，有觀察

分析檢討及設法適應之餘地 。 按照原訂計畫分四期實施:第一期 2 年，第

二期 4 年，第三期 4 年 ，第四期 6 年，合計共 16 年 。

第一期實施方案於民國五十三年一月獲行政院核定，由台灣省政府於

五十三年二月成立台北地區防洪治本計畫執行委員會負責協調、聯絡、督

導各主管機關實施，因施工期限內跨越五十三年颱風季節，乃分為洪期前

與洪期後兩階段施工，第一階段實施關渡拓寬、河床竣潔、興建主要地區

之堤防(大龍山同、圓山、雙溪等 ) ，以及清理整修市區下水道等工程為重

點。第二階段除繼續拓寬關渡工程外，並實施添建丁琪、開挖基隆河新河

道、興建堤防(社子、士林、渡頭等 ) ，以及新建市區重要排水幹線、加

設抽水站、改建及新建橋樑(圓山鐵路橋、士林去路橋、百齡橋等)。第

一期實施方案執行期間自五十三年四月起至五十四年七月止，在土豆鍾的一

年三個月 ( 洪期休工三個月，實際僅一年 ) 中，完成各項工程，使用經費

為 5.63 億元。

台北地區防洪計畫為一長期性計畫，上述第一期實施方案完成後，後

續工程計畫，或因經費籌措困難，或因工程實施程序問題，經過多次修訂

之後，陸續自七十一年度起展開分成三期實施，至今已接近完成，茲就其

實施內容摘要如表 1 所示。

綜合以上所述民國五十四年七月完成之第一期實施計畫及表1所列各

項工程，台北地區防洪整體計畫所完成之主要工作包括: (1)沿淡水河及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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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支流兩岸興建及加高堤防 ， ( 2 )開闢二重疏洪道 ， ( 3 )興建排水幹線及抽

水站 ， 及 (4 )改建、新建橋樑等 。 男外 ， 為配合提升對淡水河流域中下游居

民之保護程度 ， 尋求有效之洪水預警方法 ， 以減輕臣是洪災害 ， 台灣省水利

局於民國六十六年成立淡水河洪水預報中心 ， 設置觀祖IJ站網及蒐集、運算

設施 ， 適時發佈洪水訊息 ， 擔負起洪水預警任務 。

表1 台北地區防洪計畫實施內容概要

期別 年度 保護程度
經費

項 日 內 容

( fi吉、元 )

初 71 10 年 98.99 l 電及蘆洲堤防 堤長 8.8 公里﹒並加強堤基 。

至 頻率洪水 2 二章疏j其道 ifJiE洪道 7.7 公里，寬 450 公

73 3 排水設施 尺，堤長 13.4公里 ， 固定繼

4 疏i共道橋 450 公尺 。

幹線長 15.5 公里 ，抽水 站 5

座 。

l 座 。

74 200 年 33 .1 2 l 三重、蘆洲及疏i共道堤防 力Dr高至 200 年頻率洪水之計畫

至 頻率洪水 2 排水設施 高度 。

76 抽水站擴建及五股工業區作水

計賞 。

79 200 年 96973 l 防洪設施 新建堤長 30.8 公里，改建 2.3

至 頻率洪水 2 排水設施 公里 ，水門 15 座，洪水預報

84 3 橋樑 系統更新 。

4. 其他 新建排水幹線 235 公里，抽

水站 14 座 。

新建 l 座 ， 改建 2 座 。

拆遷戶安置 ，堤防缺口保護工

程，垃圾遷置 273萬立 11 公

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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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副計畫效益

台北地區防洪計畫完成之後，居住在台北盆地的四百多萬人之生命財

產安全受到保護之程度大幅提昇 。 同時，台北地區約 12，000 公頃常遭水

息之土地，得以將災害減少至最低的程度 。 依照「淡水河防洪治本計畫修

訂方案 J 之估計，整個工程計畫之投資，若以年息百分之六計，其益本比

約為1.34 '是屬於高報酬率之公共建設 。

四、加強防護降低風險

抖洪災風險

台北地區防洪計畫自民國四十九年開始研擬，迄今歷經卅六年的努

力，終於將在最近實施完成，對於台北盆地的保護程度雖然提升了許多，

但這並不表示台北地區的居民以後可以高枕無憂，因為防洪計畫並不能做

到萬無一失的程度，其主要原因可分為三類:第一是工程設計基本資料不

足，如水文、地文資料等;第二是經濟上及財務上無法做最大的投資;第

三是大眾忽視公共安全的破壞行為 。 由於這些因素的存在，任何防洪計畫

都須承擔一些風險，也就是說它僅能針對某種規模(即計畫洪水量或洪水

位)以內的洪水事件而設計，如果超出此規模，它就無法發揮功能，而仍

然會受到洪水災害 。 因此，大家該建立一個正確的觀念，即經費花得更

多、工程做得更好，是可以把水災的風險滅得愈低，但是不可能完全消

除。

風險度的高低依計畫洪水規模與水文資料記錄年數而定，計畫洪水規

模是根據洪水記錄與計畫洪水頻率來推算的 。一般來說，水文現象具有先

天的不確定性，而水文資料記錄年數是有限的，推算的結果只能表示 「平

均 J 幾年出現一吹的洪水 o 一百年的計畫洪水是指它的洪水量在平均一百

年的期間裡面，會遇到一次規模大於或等於計畫洪水的事件， 但是不一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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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百年裡的那一年發生，也許前面一百年有二次，而後面一百年都不發

生這種規模的洪水。反之，任何一年都可能有超過計畫洪水的事件發生，

但當計畫洪水規模提高後，每年遭遇水災的可能性就相對地降低了 。

基於上述的觀念，社會如果認為需要降低風險，以提高保護程度，只

要願芳、付出某種代價 ( 例如多繳所得稅 ) ，這是可以辦得到的 。 如果一直

提高保護程度，當然代價也就愈高，到最後可能有兩種情況發生;其一為

代價與妓益比較結果，覺得不合算，不願付出這樣的代價;其二為代價高

到付不起的程度，即使效益仍然很好，也就無法把保護程度再提高 。

防洪計畫實施之後，可能由於人為的因素改變了集水區及河道的狀

況，而致無法達到預期妓果，例如在行水區內蓋違章建築、種植高莖作

物、盜採砂石、傾倒垃士及廢土等不當行為，使得水流受阻而抬昇水位，又

如河川改道、河中結構物等工程措施，使其改變流向及流速而發生提岸沖

刷，導致洪水溢堤或堤防潰決的嚴重後果 。 另外，集水區的不當開發利

用，增加洪水量及泥砂量，也可能導致洪水位的抬昇 。這些行為，難以事

先預知，在工程設計中就無法納入考慮，因此亦成為水災防治措施沒能達

到預期成效的部份因素 。

ω因應措施

(1)定期槍討防洪保護程度:台北地區防洪計畫從民國五十三年第一期開始

實施至今也已有卅二年之久，在這段期間裡'台北都會區的發展所帶來

的各種變遷可說是相當的大，有些當時是無法事先預期到的 。 譬如說，

由於人口的成長幅度過大，造成對土地利用、交通建設、水資源開發等

等的需求!驟嚕，這些需求轉換成在洪氾區的高密度發展、盆地週邊山坡

地的開發、讀翠水庫的興建、基隆河的截彎取直、高灘地的利用、橋樑

的增建、河道砂石的開採等等，進而對防洪計畫造成直接或間接的影

響，或增加洪水量，或抬昇洪水位 ， 或改變水流特性，以致保護程度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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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達預期的目標，甚至使堤防安全受到威脅 。

基於上述的各種因素，在防洪治理計畫完成之時，應即對整個流域的

水文及水理狀況做一個全面性的重新評估，仔細臉討集水區特性及河道特

性的改變對於洪水量、洪水位、 j尼砂量、河道沖淤之影響程度，並據以推

算在現況下，保護程度是否仍然可以達到 200 年頻率洪水之標準，如果發

現有低於此一標準之情形，就必2頁提出因應措施 。

其次，對於計畫完成後之效益亦應重新評估 O 因為此計畫在研擬階段

的社會、經濟狀況均與現況有很大的差異，就經濟效益而言，或許會比原

來估算的要高，但是當防洪保護程度提升之後，原來較易遭受水患之地

區，可能吸引許許多多外來的人口遷入，而導致迅速的過度發展，一旦有

超越設計洪水量的事件發生時，其水災損失將遠遠超過計畫未實施前之損

失 。 這種現象，以住在國內外都有許多實際案例發生，因此主管機關應當

對此種可能狀況作深入的探討，如有必要，應透過適當的立法與行政措

施，巖格防止保護區的過度發展 。

(2 )加強管理維護工作: 對於已完成的工程建設的管理維護工作，在台灣向

來做得不理想，主要是經費與人力不是 。 防洪有關建設之管理維護工作

牽涉甚為廣泛，除構造物定期性的臉查、維護與修復之外，更重要的還

有對破壞河防安全行為的預防與取締，垃圾廢土、違章建築、高莖植物

等之清除，河川地合理利用的規劃間實施等等 。 負責辦理這些管理維護

工作的單位 ， 其經費與人力嚴重不足，已顯得力不從心，加上法規不完

備及地方勢力的介入，使得執行困難重重 。 中央及省市政府應該在經

費、人力、法規等各方面大力配合 ，以提高其管理維護之能力 。

( 3 )建立完整之洪水預警體系: 洪水預報系統是在河系流域內各處設立氣象

及水文觀測站，隨時觀測雨量及水位資料、並即時傳送到預報中心，運

用各種軟硬體設備及時推算預測沿河各處的洪水規模及到達時刻，然、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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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過警報系統迅速地把洪水資訊傳送到有關單位及社會大眾，以便沿岸

各處及早作防災準備。同時預報結果也可作為水庫洩洪的依據 。

淡水河系因為流起而坡陡，洪水到達下游的時間甚鈕，為能提昇預報

效果，須提早作氣象預報，因此水利人員與氣象人員的密切配合至為重

要。目前淡水河系雖有較完整的預報系統，但經過二十年的運作，軟硬

設施已成老舊，有待更新;警報傳遞系統運作並不理想，有待加強;石鬥

及弱翠水庫之聯合洩洪操作，亦有待制度化 。淡水河洪水預、警報作業所

牽涉之範團甚廣，除了技術層面之外，還有行政層面以及緊急應變之決策

層面的問題 。 在此台北地區防洪計畫工程建設完成之際，除應配合更新

預、警報系統之軟硬體設施之外，要應特別重視提昇其組織之層級及人

力，建立起完整的軟硬體及行政應變體系，以使整個防洪計畫發揮最大的

敷果 。

(4 )訂定周密之緊急應變計畫:如上所述，防洪計畫之完成是把保護程度作

了大幅度的提昇，但仍有若干程度的洪災風險存在 。 換言之，當此種風

險出現時，不可因為已有了較高保護程度，而疏忽緊急應變措施，否則

屆時所遭受的災害，將會更為慘重 。為便緊急應變措施充分發揮妓果，

平時即應訂定有詳細周密的應變計畫，在居民收到洪水預報資訊及有關

防汎警報時，即能按部就班地去完成應做的緊急、應變事項，以使洪災損

失降到最低程度 O

緊急、應變計畫應當包括: (1)疏散路線及時間， (2)室內物品之搬遷， (3) 

防災教育與演練，以及(4)教災與災後重建等事項 。

五、居安思危永不懈怠

台北地區防洪計畫歷經三十餘年之研擬、籌晝1 、實施等辛苦的過程，

並由政府先後投資一千多億的經費終告完成，未來對於台北地區四百多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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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民生命財產安全的保護將會大幅提昇 。 回顧整個計畫的形成、定案、執

行，可以說都是很正確的 。 然而，任何一個防洪計畫都不可能將洪災的風

險完全消除，台北防洪計畫亦不例外 。 因此今後應採取: (1)定期積討防洪

保護程度， (2)加強管理維護工作， (3)建立完善之洪水預警體系及(4)訂定周

密之緊急應變計畫等措施，以便此一重大防洪計畫發揮最大成殼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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